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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关于 

东莞怡合达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致：东莞怡合达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受东莞怡合达自动化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的委托，担任发行人2023年度向特定

对象发行股票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

规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根据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的

编报规则第12号--公开发行证券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的要求，按照

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

书。 

在对发行人已经提供的与本次2023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有关的文件和

相关事实进行核查和验证的基础上，本所律师已出具了《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

关于东莞怡合达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的法律意

见书》和《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关于东莞怡合达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的律师工作报告》（以下分别简称“《法律意见书》”

和“《律师工作报告》”），并随后出具了《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关于东莞怡

合达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补充法律意见书

（一）》（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审核函[2023]020115号《关于东莞怡合达自动

化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第二轮审核问询函》（以下简称为

“《第二轮问询函》”）的要求，本所律师在对相关事项进一步核查的基础

上，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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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补充法律意见是对原《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

书（一）》的补充，本补充法律意见应与原《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一并理解和使用，在内容上有不一致之处的，以本

补充法律意见书为准。原《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书

（一）》中未发生变化的内容仍然有效。 

本所律师已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发行

人本次发行申请的合法性、合规性、真实性、有效性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

证，保证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除非另有说明，本所律师在原《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

律意见书（一）》中声明的事项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除非另有说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所使用的简称与本所已出具的原《法

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中的简称具有相同含

义。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按照律

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在对发行人提供的有关文

件和事实进行核查的基础上，本所律师出具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关于审核问询函的回复 

《第二轮问询函》问题1： 

本次募投项目怡合达智能制造供应链华南中心二期项目及怡合达智能制造

暨华东运营总部项目的环评手续正在办理中，预计于2023年7月可取得环境影

响评价批复。 

请发行人补充说明本次募投项目环评的办理最新进展，预计取得的时间，

尚需履行的程序及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本次募集资金使用是否符合国家产

业政策和有关环境保护法律、行政法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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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保荐人及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本次募投项目环评的办理最新进展，预计取得的时间，尚需履行的程

序及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一）怡合达智能制造暨华东运营总部项目 

2023 年 7 月 10 日，公司本募投项目“怡合达智能制造暨华东运营总部项

目”已取得苏州市生态环境局出具的环评批复（苏环建[2023]83 第 0292 号），

完成了环境影响评价手续。 

（二）怡合达智能制造供应链华南中心二期项目 

2023 年 7 月 18 日，公司本募投项目“怡合达智能制造供应链华南中心二

期项目”已取得东莞市生态环境局出具的环评批复（东环建[2023]6990 号），

完成了环境影响评价手续。综上，本次募投项目均已完成环评备案手续。 

二、本次募集资金使用是否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有关环境保护法律、行政

法规规定 

（一）本次募集资金使用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规定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使用投向智能制造行业的细分领域自动化零部件行业，

本次募投项目所规划的产品为 FA 工厂自动化零部件。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

《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2018）》，公司本次募投项目属于“高端装备制造产

业”下的“2.1.5智能关键基础零部件制造”。 

近年来，国家对智能制造行业政策支持力度不断加大，出台了《中国制造

2025》《智能制造发展规划（2016-2020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2021 年 3 月）和《“十四

五”智能制造发展规划》（2021 年 12 月）等一系列的政策，引导智能制造行业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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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制造 2025》的总体规划，智能制造是实现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

的主要途径之一。《智能制造发展规划（2016-2020 年）》提出，加快智能制造

装备发展，攻克关键技术装备，提高质量和可靠性，推进在重点领域的集成应

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

标纲要》（2021 年 3 月）同样提出要推动制造业优化升级，深入实施智能制造

和绿色制造工程，发展服务型制造新模式，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十四五”智能制造发展规划》（2021 年 12 月）提出“十四五”及未来相当

长一段时期，推进智能制造，要立足制造本质，紧扣智能特征，以工艺、装备

为核心，推动制造业实现数字化转型、网络化协同、智能化变革。 

根据《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 年本》，本次募投项目不属于《产业

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 年本》中的淘汰类、限制类产业。根据《国务院关于

进一步加强淘汰落后产能工作的通知》（国发[2010]7 号）、《关于印发淘汰落后

产能工作考核实施方案的通知》（工信部联产业[2011]46 号）等有关规定，本

次募投项目不属于国家淘汰落后产能的行业。 

综上，公司本次募集资金使用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规定。 

（二）本次募集资金使用符合有关环境保护法律、行政法规规定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拟用于“怡合达智能制造供应链华南中心二期项目”和

“怡合达智能制造暨华东运营总部项目”。其中，怡合达智能制造暨华东运营

总部项目已取得苏州市生态环境局出具的环评批复（苏环建[2023]83第0292

号），完成了环境影响评价手续；怡合达智能制造供应链华南中心二期项目已

取得东莞市生态环境局出具的环评批复（东环建[2023]6990号），完成了环境

影响评价手续。 

因此，公司本次募集资金使用符合有关环境保护法律、行政法规规定。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有

关环境保护法律、行政法规规定。 

三、核查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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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查阅《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

管理名录》等法律规定，明确发行人募投项目环评需履行的程序； 

2、取得并查阅怡合达智能制造供应链华南中心二期项目及怡合达智能制造

暨华东运营总部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了解募集资金投向；查阅怡合达智能

制造供应链华南中心二期项目、怡合达智能制造暨华东运营总部项目的项目备

案证明，明确发行人募投项目符合国家备案相关要求； 

3、访谈环评报告编制机构的具体负责人以及募投项目所在地的环保部门，

明确环评批复的流程以及预计取得环评批复的时间； 

4、查询东莞市生态环境局官网和苏州市生态环境局官网，了解怡合达智能

制造供应链华南中心二期项目和怡合达智能制造暨华东运营总部项目的环评办

理进展； 

5、查阅并分析《中国制造2025》《智能制造发展规划（2016-2020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

要》《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等与本次募投项目相关的国家产业

政策； 

6、取得并查阅本次发行募投项目的环评批复文件。 

四、核查结论 

发行人怡合达智能制造供应链华南中心二期项目、怡合达智能制造暨华东

运营总部项目均已完成环评批复手续；发行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符合国家产

业政策和有关环境保护法律、行政法规规定。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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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页为《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关于东莞怡合达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之签字页，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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